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宣传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2023年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南粤行”活动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在建筑领域狠抓安全生产保障经济发展的二十条措施》（南建水函〔2023〕25号）等要求，扎实开展本辖区住建领域的“安全生产月”和“安全宣传南粤万里行”活动，全面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我区建筑施工领域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现通知如下：
　　一、我局印刷的施工安全宣传海报已邮寄到区监督站和各镇（街道），请区监督站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将海报尽快派发到所属辖区内的在建工地张贴。
　　二、各工地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认为数量不足的，可自行打印张贴，海报电子版详见附件。
　　三、为鼓励企业争先创优，充分发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主观能动性，有效提升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我局决定征集优秀宣传海报。请各企业积极参与，自行设计、印制海报，并于7月30日前将参与评选的宣传海报电子版注明企业全称发送至邮箱997723213@qq.com。我局将对设计优秀宣传海报的企业和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开展良好的项目予以通报表彰。
　　此通知请各镇（街道）建办、区监督站传达到各建设工地，各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负责人）、总监传阅后在文件上签名，工地存档备查。
 
附件：宣传海报.zip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6月26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

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宣传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

监理等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

2023

年南海区住建水利

领域“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南粤行”活动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

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在建筑领域狠抓安全生产保障经济发展的二十条措施》

（南建水函〔

2023

〕

25

号）等要求，扎实开展本辖区住建领域的“安全生产月”

和“安全宣传南粤万里行”活动，全面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不断提高我区建筑施工领域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现通知如下：

 

  

一、我局印刷的施工安全宣传海报已邮寄到区监督站和各镇（街道），请区

监督站和各镇（街道）城

建和水利办公室将海报尽快派发到所属辖区内的在建工

地张贴。

 

  

二、各工地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认为数量不足的，可自行打印张贴，海报电

子版详见附件。

 

  

三、为鼓励企业争先创优，充分发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主观能动性，有效

提升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我局决定征集优秀宣传海报。请各企业积极参与，

自行设计、印制海报，并于

7

月

30

日前将参与评选的宣传海报电子版注明企业

全称发送至邮箱

997723213@qq.com

。我局将对设计优秀宣传海报的企业和安全

生产宣传工作开展良好的项目予以通报表彰。

 

  

此通知请各镇（街道）建办、区

监督站传达到各建设工地，各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项目经理（负责人）、总监传阅后在文件上签名，工地存档备查。

 

 

 

